
民事視為不遲延事件檢查單 

 
庭別：民 ___ 庭  股別：____   法官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案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一、原簽准視為不遲延事由，見本院 ____ 卷第 ______ 頁 

 

發生日期：___________  

（若視為不遲延原因已消滅，請一併填載消滅日期：_________） 

 
（ ） 1、因依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或承辦法官聲請大法官解

釋停止訴訟程序者。 

（ ） 2、人在營服役或因羈押、執行，不能到場辯論，而又未委任

訴訟代理人者。 

（ ） 3、當事人因隨船出海作業，不能於 3個月內到場辯論，而又

未委任訴訟代理人者。 

（ ） 4、人因患重病或重傷在治療中，不能到場辯論，而又未委任

訴訟代理人者。 

（ ） 5、當事人現在國外或大陸地區，不能於 3 個月內到場辯論，

而又未委任訴訟代理人者。 

（ ） 6、將證據送請鑑定或證據應於外國調查，而未能於 3 個月內

獲得鑑定或調查結果者。 

（ ） 7、 訴訟行為須支出費用者，經法院定期命當事人預納而不預

納；或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，亦不為墊支，致訴訟無從進

行者。 

（ ） 8、有調閱他案卷宗之必要，而未能於 3個月內調得者。 

（ ） 9、當事人因磋商合意選定法官審判，而未能於 1個月內達成

合意者。 

（ ）10、當訴訟標的之金額或價額逾新台幣 5 千萬元，且案情繁雜，

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，報請院長核可延長辦案期限者，但

每次以 3個月為限。 

（ ）11、民事保護令事件視為不遲延原因（請參考各級法院辦案期

限實施要點第 11 點） 

（以上請承辦法官或書記官註明及勾選） 
 

-----接續背面------ 

 



二、檢查結果（請檢查人勾選） 

１、 檢查時視為不遲延原因未消滅： 

       （   ）有定期函查或催辦。 

       （   ）無定期函查或催辦。 

２、 檢查時視為不遲延原因已消滅： 

（請檢查庭長註明已消滅之卷頁及勾選有未定期進行）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      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

       （   ）已定期進行。 

       （   ）未定期進行。 

３（   ）因未函查或催辦，致視為不遲延原因是否消滅無從查考。 

 

檢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年   月   日 

    

 

 

 


